
　

　
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发 〔２０１５〕４０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修订后的«关于

本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患病或者非因工

负伤的医疗期标准的规定»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现将修订后的«关于本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患病或者

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标准的规定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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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本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患病或者

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标准的规定

　　为保证劳动合同方面法律、法规的顺利实施,切实保障劳动者

的合法权益,现对本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患病或者非因

工负伤的医疗期标准作如下规定:

一、医疗期是指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

息,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.

二、医疗期按照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设置.劳动

者在本单位工作第１年,医疗期为３个月;以后工作每满１年,医

疗期增加１个月,但不超过２４个月.

三、劳动者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但不符合退休、退职条件的,应当延长医疗期.延长的医疗期由用

人单位与劳动者具体约定,但约定延长的医疗期与前条规定的医

疗期合计不得低于２４个月.

四、下列情形中关于医疗期的约定长于上述规定的,从其

约定:

(一)集体合同对医疗期有特别约定的;

(二)劳动合同对医疗期有特别约定的;

(三)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对医疗期有特别规定的.

五、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期间累计病休时间超过按照规定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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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的医疗期,用人单位可以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.

六、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履行的劳动合同,其医疗期按照当时本

市的相关规定执行.

七、本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５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

３０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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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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